
 

 

 

 

 

關於惡劣天氣下本行服務的安排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於 2024 年 9 月 23 日(「生效

日」)起，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在惡劣天氣情況 1下將維持交易、交易後及上市等

運作，滬深港通、衍生產品假期交易和收市後交易時段亦如常運作（「惡劣天氣

下維持交易」）。另外在香港銀行公會及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的協調下，相

關結算所的指定銀行和交收銀行的電子轉賬服務均會如常運作。 

 

兹通知集友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於惡劣天氣時所有分行將暫停營業，閣

下屆時可於交易時段透過本行網上銀行、手機銀行、自動化股票專線及專人接聽

電話交易專線買賣證券。此外，於全日惡劣天氣下維持不提供紙本支票交收服務，

唯於惡劣天氣情況前一個營業日截票時間前存入的支票會如常結算及交收。另外，

「集友理財」備用抵押透支授信/一般銀行授信及貸款（股票抵押）等貸款當中

之抵押品價值可能因應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而發生變化。閣下可透過網上銀行、

手機銀行進行電子轉賬及修訂相關轉賬設置(如：修改轉賬限額、登記第三者轉

賬服務)以配合調動資金的需要。如有需要，請閣下提前安排。 

 

配合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自生效日起，本行的相關服務安排已詳列於附件

一。另外，因應上述服務安排，《自動轉撥服務》條款及細則
2
會作出修改，有關

詳情見附件二。 

 

如閣下不接受上述修訂的條款，請聯絡本行職員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852)2232 3625。閣下如於生效日或以後仍於本行持有賬戶或使用本行提供的相

關服務，則將被視為同意有關修訂。如閣下不接納有關修訂，本行可能無法繼續

為閣下提供服務。 

 

閣下可於 2024年 9月 22日或以前於本行網頁（「個人理財」＞「財富管理服

務」＞「自動轉撥服務」）下載現時的《自動轉撥服務》條款及細則，由生效日

起於上述網頁僅能下載修訂後的版本。閣下可於 2024 年 11 月 23 日或以前於本

行網頁（「銀行簡介」>「最新動態」>「通告」）下載此客戶通知。現時的《自動

轉撥服務》條款及細則及有關客戶通知可能於之後未能查閱或下載。如本通知的

中、英文版本有歧義，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謹啟 

2024年 8月 

 
註：1.惡劣天氣是指香港天文台發出的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布的「極端情況」

公告。2.包括於集友理財服務概覽、智盈理財服務概覽、自在理財服務概覽及「綜合理財服務」條款顯示相關條款及細

則。 



 

附件一：本行於惡劣天氣下的服務安排 

 

投資服務 

服務 本行於惡劣天氣下的服務安排 

(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前) 

本行於惡劣天氣下的服務安排 

(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後) 

證券交易服務 分行及專人接聽電話交易專線

不提供任何證券買賣服務。 

手機銀行、網上銀行及自動化

股票專線(「自動化渠道」)只接

受發出/修改/取消股票預放盤

指示，不提供股票買賣服務。 

分行暫停營業，維持不提供任何

證券買賣服務。 

自動化渠道及專人接聽電話交易

專線提供港股/A 股買賣服務(包

括月供股票計劃)。 

證券孖展服務 手機銀行、網上銀行只提供證

券孖展按金調撥服務，補倉(如

有)、斬倉(如有)於下一個營業

日執行。 

手機銀行、網上銀行及專人接聽

電話交易專線提供證券孖展服務

(包括孖展買賣、按金調撥)，補倉

(如有)、斬倉(如有)如常即時執

行。 

證券提存服務 不提供證券提存服務。 

 

與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前的

安排相同。 

新股認購及新

股融資認購服

務 

新股認購期內如遇惡劣天氣，

客戶只可經網上銀行/手機銀

行提交新股認購/融資認購申

請。 

若上市日遇惡劣天氣，新股將

延後掛牌，斬倉(如有)待恢復

開市後執行。 

新股認購期內如遇惡劣天氣，客

戶維持只可經網上銀行/手機銀

行提交新股認購/融資認購申請。 

若上市日遇惡劣天氣，新股將如

期掛牌，斬倉(如有)如期執行。 

公

司 

行

動 

現 金 股

息、股票

股 息 / 派

送紅股 

現金股息、股票股息/派送紅股

(包括經電子及非電子方式派

發)將延遲派付至下一個營業

日。 

維持以電子方式派發現金股息。 

而以非電子派發的現金股息及股

票股息/派送紅股將延遲派付至

下一個營業日。 

權 益 選

擇、提交

認購指示 

截止日期將會押後至下一個營

業日。 

與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前的

安排相同。 

股份合併

及分拆、

變更每手

股數 

生效日期押後與否視乎發行人

的安排。 

如期進行。 

轉板上市 首次在主板買賣的日子將押

後。 

首次在主板買賣的日子如期進 

行。 



 

投票表決 香港結算將於發行人的代表委

任期限前向發行人提交代表委

任表格。 

與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前的

安排相同。 

其 

他 

股 

票 

相 

關 

的 

投 

資 

產 

品 

股票掛鈎

投資 

不可以認購。 不推出新產品，如已推出的產品

繼續如期進行。 

派息及結算押後至緊隨其後的

正常營業日。 

派息及結算如期進行。 

債券 到期日將會押後至下一個營業

日。 

如期進行。 

支付服務 

服務 本行於惡劣天氣下的服務安排 

(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前) 

本行於惡劣天氣下的服務安排 

(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後) 

紙本支票 ( 包

括：經分行、支

票機 、支票箱

存入) 

在全日惡劣天氣的情況下，不

提供任何交收及結算服務。 

在全日惡劣天氣情況下，維持不

提供交收服務，而前一個營業日

截票時間前存入的支票，一般可

於惡劣天氣當日(不包括星期六、

日或公眾假期)使用或提供有關

資金。 

 

在非全日惡劣天氣下，分行曾對

外營業(不包括星期六、日或公眾

假期)，當日截票時間前存入的支

票，一般可於下一個營業日使用

或提供有關資金；而前一個營業

日截票時間前存入的支票，一般

可於惡劣天氣當日(不包括星期

六、日或公眾假期) 使用或提供

有關資金。 

 

備註：當客戶簽發支票前，請先確

保有關賬戶內備有足夠款項。 



 

自動轉撥服務 不提供支票交收及結算，故沒

有產止自動轉撥服務。 

如有支票交收服務，將於下一曆

日產生自轉撥服務。 

 

備註：有關支票交收服務安排，請

參閱上述有關本行於惡劣天氣下

維持交易生效起對於紙本支票的

有關服務安排。 

股票相關授信/貸款服務 

服務 本行於惡劣天氣下的服務安排 

(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前) 

本行於惡劣天氣下的服務安排 

(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後) 

「集友理財」備

用抵押透支授

信/保費融資透

支授信/一般銀

行授信及貸款/

保單抵押貸款 

– 提取貸款安

排 

延至下一個營業日提取貸款。 與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前的

安排相同。 

一般銀行授信

及貸款（保單/

股票/定期存款

抵押）定期貸款

到期 

系統自動為當日到期之貸款自

動延期至下一個營業日。 

與惡劣天氣下維持交易生效前的

安排相同。 

 

  



 

附件二：相關條款修訂詳情 

 

相關條款 相關條約(原文) 修訂 / 新增 

《自動轉撥服務》條款及細則*、

智盈理財服務概覽、自在理財服

務概覽、「綜合理財服務」條款 

 「自動轉撥服務」是適用於客

戶指定往來賬戶的服務，資金

不足以支付有關票款的情況。

若轉撥金額不超過本行不時釐

定或客戶設定的最高限額，並

受下文第 1.1至 1.10條規定的

條款及細則約束，本行將在支

票交收的下一日自動將等於客

戶指定儲蓄賬戶差額的款項轉

入指定的往來賬戶。如支票總

金額超出轉撥最高限額，即使

其中單一支票票額低於最高限

額，「自動轉撥服務」將不獲執

行。 

⚫ 《自動轉撥服務》條款及細

則第 1.1.2點 

⚫ 「綜合理財服務」條款第

1.1.2點 

⚫ 智盈理財服務概覽第 1.2點 

⚫ 自在理財服務概覽第 1.2點 

「營業日」指本行在香港營

業及履行支付或收取顧客所

發出或存入的支票的銀行服

務日； 

「營業日」指(a)銀行在香港開

門營業的日子或(b)就指定服

務而言，本行提供該指定服務

的日子；惟星期六、日及公眾假

期除外； 

⚫ 《自動轉撥服務》條款及細

則第 1.3點 

⚫ 「綜合理財服務」條款第 1.3

點 

⚫ 智盈理財服務概覽 第 3點 

⚫ 自在理財服務概覽 第 3點 

如「存入賬戶」在任何營業

日的截止時間因開出的支票

導致透支，本行將在隨後的

營業日由「扣款賬戶」自動

轉撥一筆與透支本金相同的

款額(「轉撥額」)至「存入賬

戶」，但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如「存入賬戶」在任何營業日的

截止時間因開出的支票導致透

支，本行將在支票交收的下一

日由「扣款賬戶」自動轉撥一筆

與透支本金相同的款額(「轉撥

額」)至「存入賬戶」，但必須符

合以下條件︰ 

集友理財服務概覽  新增整份《自動轉撥服務》條款

及細則*。 

*修訂後的《自動轉撥服務》條款及細則詳見下一頁。 

 

 

 



 

「自動轉撥服務」條款及細則 (“條款”) 

 

「自動轉撥服務」是適用於客戶指定往來賬戶的服務，資金不足以支付有關票款的

情況。若轉撥金額不超過本行不時釐定或客戶設定的最高限額，並受下文第1.1至

1.10條規定的條款及細則約束，本行將在支票交收的下一日自動將等於客戶指定儲

蓄賬戶差額的款項轉入指定的往來賬戶。如支票總金額超出轉撥最高限額，即使其

中單一支票票額低於最高限額，「自動轉撥服務」將不獲執行。 

 

1. 「自動轉撥服務」 

1.1. 定義及釋義 

1.1.1. 「賬戶持有人」指「存入賬戶」及「扣款賬戶」的持有人。 

1.1.2. 「營業日」指 (a) 銀行在香港開門營業的日子或(b)就指定服務而言，本

行提供該指定服務日子；惟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1.1.3. 「截止時間」指本行為釐定透支本金而不時指定的營業日的某個時間； 

1.1.4. 「透支本金」指於營業日的截止時間在「存入賬戶」所透支的本金總

額，或於該營業日在「存入賬戶」內扣除的支票總額，以較少者為準； 

1.1.5. 「存入賬戶」是以賬戶持有人名義在本行開立的往來賬戶，並由賬戶持

有人指定且由本行接納為「存入賬戶」； 

1.1.6. 「扣款賬戶」是與「存入賬戶」貨幣相同且以賬戶持有人名義在本行開

立的儲蓄賬戶，並由賬戶持有人指定且由本行接納為「扣款賬戶」。 

1.2. 本行僅在本條款的規限下向賬戶持有人提供本自動轉撥服務。 

1.3. 如「存入賬戶」在任何營業日的截止時間因開出的支票導致透支，本行將在

支票交收的下一日由「扣款賬戶」自動轉撥一筆與透支本金相同的款額(「轉

撥額」)至「存入賬戶」，但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a) 在該轉撥前，「存入賬戶」沒有備用抵押透支、或其備用抵押透支低於

「透支本金」(如適用)；及 

(b) 在該轉撥前，「扣款賬戶」的可用及未負債金額超出或等同「透支本

金」；及 

(c) 「透支本金」不得超出本行不時全權指定的最高限額、或由賬戶持有人

不時所設定的最高限額。 

1.4. 「透支本金」將按本行不時公佈的透支利率計算利息，客戶需於本行指定的

日期前支付利息。 

1.5. 為免存疑，本自動轉撥服務只適用於因「存入賬戶」開出的支票而導致透支

的情況。然而，即使本行可透過本自動轉撥服務作出自動轉撥，如基於任何



 

原因本行未能結算「存入賬戶」開出的任何支票，本行並無責任由「存入賬

戶」撥還任何部分的轉撥額至「扣款賬戶」。 

1.6. 賬戶持有人有責任不時監察及維持或促使「扣款賬戶」維持足夠可用及未負

債金額，使本行可透過本自動轉撥服務不時作出自動轉撥，以履行及/或解除

「扣款賬戶」對本行或任何第三方的所有適用指示、責任及債務(包括自動轉

賬或直接扣賬指示)。 

1.7. 在不影響上述條文的一般性情況下，「存入賬戶」或/及「扣款賬戶」因任何

原因被凍結，本行可在任何時間並在沒有發出通知的情況下拒絕履行本自動

轉撥服務而毋須承擔責任。 

1.8. 登記用作本自動轉撥服務的賬戶必須為在本行開立的賬戶。 

1.9. 受限於本條款，若有關轉撥不符合本自動轉撥服務的資格，本行將相應履行

各方之間就「存入賬戶」、「扣款賬戶」、其他賬戶或服務已存在的任何其

他安排。為免存疑，並在不影響本條款的任何條文的情況下，本自動轉撥服

務項下進行的轉撥均受本條款所規限，而在其他任何安排項下提供或進行的

轉撥或交易則受各方之間訂立的現有協定所規限。 

1.10. 如您已持有自動轉撥服務，自動轉撥服務的每日最高轉撥額將按您於本行的

最高客戶層級而調整，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註：「自動轉撥服務」只提供予本行不時指定的客戶，有關指定客戶詳情可與本行

職員查詢。 

 

 

 

生效日期：2024 年 9 月 23 日 


